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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

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以书面形式在 2016年 11月 4

日送达董事、监事，会议于 2016 年 11 月 14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，公司董事

应到 9人，实到 9人，董事长陈嘉明先生主持会议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监事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。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： 

1、同意公司以 7,460.96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向上海电气液压气动有限公司收

购其所持纳博特斯克(中国)精密机器有限公司 33%的股权； 

纳博特斯克（中国）精密机器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纳博精机）位于江苏省

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，由日本纳博特斯克株式会社（以下简称：日本纳博）

与上海电气液压气动有限公司（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以下简称：液气公司）于

2015年合资设立。纳博精机注册资本 5,000 万美元，日本纳博占 67%股权；液气

公司占 33%股权，其主要从事机器人精密减速机的生产。2016年 5月，纳博精机

的精密减速机产品已正式投入生产。 

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，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，纳博精机的资产总计为：

28,810.87万元人民币；负债合计为：6,201.91万元人民币；净资产为：22,608.96

万元人民币，按 33%投资比例计为 7,460.96 万元人民币。 

根据本公司与日本纳博的约定，在纳博精机正式投产后，本公司母体将出资

收购液气公司所持纳博精机 33%的股权。收购完成后，本公司母体将直接与日本

纳博合资经营纳博精机。 

本议案表决结果：参与表决的董事 9名，同意 9票；反对 0票；弃权 0票。 

2、同意公司为纳博特斯克(中国)精密机器有限公司等值人民币 1.13 亿元的

借款提供总额 33%（等值人民币 3,729万元）的借款担保。 

本议案表决结果：参与表决的董事 9 名，同意 9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


